云南省电子税务局热点问题解答

（第九期）
问题描述1：某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完成申报后，进行扣款时，在税款缴纳模块中出现提示“异常原因：没有查询到应征信息”，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该问题为纳税人税款被锁定，导致扣款失败。遇到此问题，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解锁处理即可。
问题描述2：某纳税人定期定额户认定信息已终止或到期，但在电子税务局申报时无增值税申报表，该情形如何处理？问题解答：遇到此问题，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核实定期定额户认定信息和其他税种核定信息是否均无效，若存在其中一项有效认定信息，则电子税务局不产生申报表。
问题描述3：某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进行消费税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下同）申报时，提示“异常原因：该纳税人重复申报，如有需要请进行申报错误更正。征收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品目：县城、镇（增值税附征）在2019-10-01至2019-12-31已申报；征收项目：教育费附加品目：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在2019-10-01至2019-12-31已申报；征收项目：地方教育费附加品目：增值税地方教育费附加在2019-10-01至2019-12-31已申报”，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该问题是因为纳税人增值税为定期定额核定征收，消费税为查账征收，而目前在电子税务局中，增值税附加及消费税附加都存在于同一《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表》中，若增值税附加已经申报，再申报消费税附加便会出现重复申报，遇到此问题，可前往税务大厅进行申报，电子税务局后续也会进行相应功能完善优化。
问题描述4：某纳税人进行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在填写[A200000]表时，“季初资产总额”填写为2868万元，“季末资产总额”填写为3600万元，但小型微利企业标识系统自动选择为“是”，无法选择“否”，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规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且该企业不是分支机构和特殊纳税人，系统则默认为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无需纳税人进行更改选择。

问题描述5：某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申报时，未生成《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但在核心征管系统内有相应税（费）种认定信息，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针对该问题，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纳税人“就地缴纳标识”是否为“是”，即纳税人当前是否存在就地分摊二级分支机构资格（或为三四级分支机构资格），若“就地缴纳标识”为“否”，则无需进行《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的申报。

问题描述6：某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进行车船税申报时，没有车辆税源信息或船舶税源信息，以及车辆税源信息或船舶税源信息不完整，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若纳税人之前已存在采集的车辆税源信息或船舶税源信息，则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管理员进行数据更新导入即可；若纳税人是首次采集车辆税源信息或船舶税源信息，则可在电子税务局直接添加车辆税源信息或船舶税源信息即可进行申报。

问题描述7：某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进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时，无相应的申报表，该情形如何处理？

问题解答：截止目前，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2017]32号)第十条规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年缴纳，每年度的征收期限为9月、10月和11月，缴费人应在每年征期内申报缴纳，逾期或其他特殊情况，可前往办税服务厅进行申报。
